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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F_B8_E6_B3_c36_482971.htm 行政法的分值在50?60分之

间，占司法考试总分的7%?10%。在司法考试中行政法部分所

占比重较大，与我国法治建设中依法行政的大背景是紧密联

系的。从试题的类型看，行政法考查的方式灵活多样，主要

是选择题和案例分析题以及事例分析题。 对于行政法而言，

从命题形式上看，考试大纲规定的题目形式都可能出现。从

试题考查的角度看，行政法的试题偏重于从案例到法条、从

案例到理论、从法条到法条的出题形式。不少题目的题干是

以小案例的形式出现，正确选出答案就是准确运用法条来解

答，很多时候还需要理论理解作为辅助。 从题目的难度看，

总体上行政法比较难，试题的综合性强，是司法考试中失分

较多的部门法。行政法难就难在：整个知识体系庞大、零散

；法律关系复杂；涉及的法条和司法解释繁杂；涉及的行政

领域广泛甚至专业性强，令大多数应试者感到陌生；更重要

的是实践中的许多做法与现行法条规定不一致，导致凭习惯

和经验做题错误率高。首先，应试者应当根据上述行政法试

题的特点来调整和确定自己的复习思路和方法。其次，应试

者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必须明确行政法的考点所在。 根据考

试大纲，结合必读法条，参考行政法的学科特点和实践发展

，对2006年司法考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考点进行预测。

行政法在司法考试试题中所涉的考点由三部分构成，即传统

考点、新增考点和理论考点。 第一部分是传统考点，传统考

点即所谓的重点内容，最大特征就是出题的频率高，是每年



试题都会涉及的内容。 行政组织法部分：中央行政机关涉及

到国务院的法律地位、组成机构和国务院机构的设立、撤销

或者合并权限，地方行政机关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法律地位、

组成和地方政府的派出机关。 行政行为法部分：抽象行政行

为中行政立法(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效力与监

督；行政许可法中行政许可的设定权限和形式、行政许可的

实施机关和程序以及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行政处罚法中行

政处罚设定权限和形式、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和特殊适用规

则、行政处罚的实施程序以及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特别是

行政处罚听证与行政许可听证的异同；政府采购法中采购当

事人的确定、采购方式适用条件以及采购合同特殊要求。 行

政复议法部分：行政复议范围中可附带审查的行为；复议管

辖(即复议机关的确定)；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的确定；行政复

议的受理程序要求；行政复议决定中赔偿决定的特殊规定和

附带审查决定的适用条件；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程序衔接

关系。 行政诉讼法部分：《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都是行

政诉讼法中必须掌握的内容。具体包括：排除在行政诉讼受

案范围之外的行为；中级法院管辖的行政案件，复议改变案

件与涉及限制人身自由案件的地域管辖；行政诉讼原告与被

告的确认，行政诉讼第三人、诉讼代表人；行政起诉时限，

诉讼受理程序要求，行政诉讼的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撤

诉与缺席的程序处理，一审期间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

程序处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要求；行政诉讼原告的

举证责任，举证时限要求，一审、二审补充举证的规定，提



供证据的形式要求，法院调取证据的条件，证据的质证规则

以及证据的效力规定；《行诉解释》、《国际贸易行政案件

规定》、《反倾销案件规定》、《反补贴案件规定》对行政

诉讼中法律适用的规定；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类型及其适用条

件，撤销判决与复议决定的关系，变更判决适用的限制，确

认判决的特殊适用，再审发回重审裁定的适用条件；行政诉

讼裁判的执行措施和申请执行期限，非诉执行中申请期限、

执行管辖、权利人申请以及法院审查的规定。 国家赔偿法部

分：行政赔偿范围，司法赔偿范围以及民事、行政司法赔偿

范围；国家赔偿请求权的转移和时效规定；行政赔偿义务机

关的确定，司法赔偿义务机关的确定；行政赔偿程序中赔偿

义务机关的先行处理程序和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程序，

司法赔偿程序中的确认程序和处理程序；侵犯人身自由权、

健康权、生命权的赔偿的方式与计算，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

并造成名誉、荣誉损害的赔偿的方式和侵害财产权的赔偿方

式。 第二部分是新增考点，根据立法发展的新形势所新增加

的考点，其考察的几率比较高。 2006年司法考试中行政法部

分主要是考察新增加的两部法律。一是公务员法，包括公务

员的录用、回避、辞职和申诉的规定；二是治安管理处罚法

，包括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关系、治安管理处罚法与行政

处罚法的关系、治安处罚中的民事责任的处理问题、治安管

理处罚的特殊适用和特有程序。 第三部分是理论考点，掌握

这些理论考点是应试的基础。 行政法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部

门法，2006年司法考试大纲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理论要

求是：“全面、准确和系统地掌握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与国

家赔偿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能够正确运用行政法



、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的基本原理和立法规定处理国家

行政事务，解决行政争议”。因此决不能忽视理论考点。这

些理论考点主要包括：关于对行政法中行政概念的理解；行

政法的基本原则(合法原则，合理原则，程序正当，高效便民

，诚实守信，权责统一)；行政主体理论(行政授权与行政委

托的关系，行政主体资格)；行政行为理论(具体行政行为与

抽象行政行为的关系，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内部行政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行政指导行为，行政调解行为，重复处理

行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等)；国家赔偿责任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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